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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保山学院学生宿舍建设项目 【设计、 施工总承包】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国  家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总  局
制定









2. 合同价格形式 ：

①设计费：下浮率43.5%,结算方式：以最终经发包人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审定的

建安工程结算价为基数乘以设计费收费标准乘以(1-1中标下浮率丨)。设计费收费标准：

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计价格[2002]10号)相关规定结合发改价格【2015】299号文件。

甚中专业调整系数为： 1.0、工程复杂程度系数为：1.0、附加调整系数为：1.0。设计费

暂定价为2168263.18元。

②.建安工程费： 下浮率2.98%, 结算方式： 以最终经发包人委托的第三方审计机构

审定的建安工程结算价为基数乘以(1-1中标下浮率L)。

注：在合同履行中，投标报价、报价下浮率均不以国家政策或法规、标准及市场因

素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建筑安装工程结算价计价依据：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云建科(2021) 15号文《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实施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

计价标准 (2020版)依据的通知》、3、《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 (2020版)》系

列标准、4、《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重新调整云南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依据中税

金综合税率的通知》 (云建标(2019) 62号)、5、《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云南

省建设工程造价计价标准调整定额人工费的通知》 (云建科(2023) 54号)及相关配套费

率文件。

材料价格：依据保山市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

格信息，参考市场价格信息依序为保山→云南省价格 (以下简称“价格指导”) 中价格，

价格指导中没有对应材料、设备单价的，按四方(发包人、监理方、造价跟踪审计方及施

工方)共同认可确定的品牌、规格、型号、样品(如需)按照认质认价程序共同认定。材

料价格以招标人实际下达的开工令日期当月的价格信息为准。

五、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周永英 。

六、 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 中标通知书；

(2) 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 ；

(3) 专用合同条件及《发包人要求》 等附件；

(4) 通用合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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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承包人建议书；

(6) 价格清单 ；

(7) 双方约定的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 属于同一类内容

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名或盖章。

七、 承诺

1. 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 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合同约定

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

2. 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的设计、 采购和施工等工作，

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

程维修责任 。

八、 订立时间

本合同于2024年 月
」

日订立。

九、 订立地点

本合同在_ 保山学院 _订立。

十、 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并盖章后生效

十一、 合同份数

。

本合同一式 八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 四 份，承包人联合体成

员各执二份。

发包人： 保山学院 (公章) 承包人： (联合体成员一) (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名)

法定代表 !或 甘禾虹代理 !

(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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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000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账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远征路16

号邮政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

地址： 隆阳区升阳路88号

承包人： (联合体成员二) (公章

邮政编码 ： 678000

法定代表人： 周永英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账号：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拥金路1号

邮政编码 ： 650228

法定代表人： 陈云丰

委托代理人：

电话 ：  

传真 ：

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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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户银行：

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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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关于商定或确定效力的具体约定： ; 关于对工程师的确定提

出异议的具体约定： _。

3.7 会议

3.7.1 关于召开会议的具体约定：

3. 7.2 关于保存和提供会议纪要的具体约定：

第4条 承包人

4. 1 承包人的一般义务

承包人应履行的其他义务：

实施性工程总进度计划、工程实施方案和说明等按工程规定所需的一切要件。承包

人按合同约定的工作内容和进度要求，编制设计、施工的组织和实施计划，并对所有设计、

施工作业和施工方法， 以及全部工程的完备性和安全可靠性负责。

实施阶段开始前，向监理人提交其具体的质量保证细则和工作程序。

工程总进度计划和工程实施方案应分工程准备、设计、控制价编制及审查、采购、

施工、初步验收、竣工验收、缺陷修复和保修等分阶段编制详细细且。监理人应在7天内

批复承包人。经监理人批准的工程总进度计划(称合同进度计划), 作为控制本合同工程

进度的依据，并据此编制年、季进度计划(提交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报送监理人审批。

在工程总进度计划批准前，应按签订协议书时商定的进度计划和监理人的指示控制工程进

度。

4.2 履约担保

承包人是否提供履约担保： 是。

履约担保的方式、 金额及期限：担保方式保险公司担保、担保金额合同价格的3% 、

担保期限从提交履约保证保险起，至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移交之日止。

注： 保证保险购买凭证须附在合同后， 原件一份交发包方核验存档 。

4. 3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

4. 3. 1 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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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英；

执业资格或职称类型： 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证或职称证号码：

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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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质量保修责任

1. 属于保修范围、 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保修通知之日起7天内派人保修。

承包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保修的，发包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 。

2. 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承包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 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

3. 对于涉及结构安全的质量问题，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的规定， 立

即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并由承包人提出保修方

案，承包人将设计业务分包的，应由原设计分包人或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人提出保修

方案，承包人实施保修 。

4.质量保修完成后， 由发包人组织验收。

办

呆

卫

表
五、 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

六、 双方约定的其他工程质量保修事项： 0

工程质量保修书由发包人、 承包人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共同签署，作为工程总承包合

同附件， 其有效期限至保修期满 。

发包人： 保山学院 (公章) 承包人： (联合体成员一) (公章)

法定代表 A或甘禾托代理 人

(签名)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名)

立/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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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隆阳区升阳路8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号地址： 云南省保山市隆阻区远征路16号

邮政编码 ： 678000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

传真：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账号：

承包人： (联合体成员公章

邮政编码 ： 678000

法定代表人： 周永英

委托代理人：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

开户银行：

账号 ：

)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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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履约保证金担保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拥金路1号

邮政编码 ： 650228

法定代表人： 陈云丰

委托代理人 ：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开户银行：

账号：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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